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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地址
	
建设内容、规模
	
审批时间
	 审批
 文号
	审批结束

	


1
	陆河县城大坪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陆河县环境保护局
	陆河县城东南角大坪
	该项目位于陆河县城东南角大坪，本次提标改造工程在原有的一期场地上进行，不涉及二期用地，提标前后废水处理量不变，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污水进入生化系统前，设置消氧池1座；在沉淀池后、消毒池前，新增集水池、二次提升泵房、后生化池、生物滤池各1座；改造现有污泥池，降低回流污泥溶解氧；将原消毒设备更换为ClO2发生器；将现有的压滤系统更换为隔膜压滤系统（含污泥调质），总投资477万元，出水水质标准提标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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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环审〔2018〕31号

	

通过


[bookmark: _GoBack]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届满。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设单位除外）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环境保护局或陆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8年12月29日
